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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300640

证券简称：德艺文创 公告编号：

2020-048

德艺文化创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根据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6]22号）、《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等文件的有关规定，德艺文化创意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就中小投资者对有关议案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中

小投资者（即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5月19日（星期二）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19日

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0年5月19日上午09:15至2020年5月19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158号环球广场18层公司会议室。

4、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14日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

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吴体芳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15人，代表公司股份126,664,335

股，其中，有表决权股份为22,876,33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0.3619％。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14人，代表公司股份126,662,985股，其中

有表决权股份为22,874,98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0.3613%。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聘请的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

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35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06%。

4、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

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共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877,725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1.7564%。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逐项审议，本次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创业板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同意22,874,98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1％；反对1,35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吴体芳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76,3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2％；反对1,35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同意22,874,98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1％；反对1,35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吴体芳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76,3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2％；反对1,35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同意22,874,98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1％；反对1,35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吴体芳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76,3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2％；反对1,35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发行数量

同意22,874,98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1％；反对1,35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吴体芳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76,3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2％；反对1,35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同意22,874,98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1％；反对1,35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吴体芳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76,3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2％；反对1,35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同意22,874,98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1％；反对1,35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吴体芳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76,3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2％；反对1,35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限售期

同意22,874,98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1％；反对1,35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吴体芳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76,3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2％；反对1,35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同意22,874,98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1％；反对1,35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吴体芳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76,3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2％；反对1,35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上市地点

同意22,874,98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1％；反对1,35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吴体芳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76,3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2％；反对1,35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9、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同意22,874,98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1％；反对1,35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吴体芳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76,3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2％；反对1,35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0、决议有效期

同意22,874,98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1％；反对1,35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吴体芳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76,3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2％；反对1,35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同意22,874,98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1％；反对1,35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吴体芳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76,3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2％；反对1,35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同意22,874,98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1％；反对1,35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吴体芳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76,3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2％；反对1,35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同意22,874,98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1％；反对1,35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吴体芳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76,3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2％；反对1,35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六）审议通过《关于控股股东参与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22,874,98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1％；反对1,35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吴体芳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76,3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2％；反对1,35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七） 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事项的议

案》

同意22,874,98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1％；反对1,35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吴体芳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76,3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2％；反对1,35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同意22,874,98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1％；反对1,35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吴体芳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76,3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2％；反对1,35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0年-2022年）的议案》

同意22,874,98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1％；反对1,35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吴体芳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76,3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2％；反对1,35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十）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

同意22,874,98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1％；反对1,35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吴体芳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76,3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2％；反对1,35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林晖律师、陈韵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德艺文化创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

1、《德艺文化创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德艺文化创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德艺文化创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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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 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19日（星期二）14：00�开始。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金牛区迎宾大道528号成都尊悦豪生酒店。

3、 会议召开与投票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19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19日上午9:15

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柯尊洪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规定。

7、 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6人，代表股份697,953,74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79.7117％。其中：通过

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225,638,79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5.769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3人，

代表股份472,314,94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3.942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9人，代表股份99,258,31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1.3361％。 其中：通过

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338,980.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387％。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7

人，代表股份98,919,33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11.2973％。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各项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1《二○一九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97,953,6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1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9,258,2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99％；反对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本议案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议案2《二〇一九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97,189,2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905％；反对1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764,4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4,41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0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8,493,8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2298％；反对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1％；弃权764,4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4,41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7701％。

本议案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议案3《二〇一九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97,189,2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905％；反对1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764,4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4,41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0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8,493,8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2298％；反对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1％；弃权764,4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4,41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7701％。

本议案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议案4《二〇一九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697,189,2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905％；反对1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764,4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4,41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0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8,493,8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2298％；反对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1％；弃权764,4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4,41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7701％。

本议案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议案5《二〇一九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97,189,2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905％；反对1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764,4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4,41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0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8,493,8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2298％；反对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1％；弃权764,4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4,41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7701％。

本议案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议案6《二〇一九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97,189,2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905％；反对1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764,4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4,41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0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8,493,8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2298％；反对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1％；弃权764,4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4,41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7701％。

本议案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议案7《二〇二〇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97,189,2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905％；反对1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764,4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4,41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0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8,493,8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2298％；反对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1％；弃权764,4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4,41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7701％。

本议案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议案8《关于聘请二〇二〇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97,162,9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867％；反对26,4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38％；弃权764,4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4,4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0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8,467,5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2033％；反对26,4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66％；弃权764,4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4,41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7701％。

本议案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议案9《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97,189,2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905％；反对1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764,4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4,41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0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8,493,8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2298％；反对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1％；弃权764,4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4,41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7701％。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

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

1、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九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九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9日

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的委托，委派刘问律师、关骁律师出席了公司二〇一九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

大会” ），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中

国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相关法律、法规” ，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中国” 不包括香港

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 以及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对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合法性进行见证，依法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及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

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相关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或合法性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相关的

资料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见证。 在本所律师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进行核查的过程中，本所假设：

1.�提供予本所之文件中的所有签署、盖章及印章都是真实的，所有作为正本提交给本所的文件都是

真实、准确、完整的；

2.�提供予本所之文件中所述的全部事实都是真实、准确、完整的；

3.�提供予本所之文件的签署人均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并且其签署行为已获得恰当、有效的授

权；

4.�所有提供予本所的复印件是同原件一致的，并且这些文件的原件均是真实、准确、完整的；及

5.�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告的所有资料是完整、充分、真实的，并且不存在任何虚假、隐瞒或

重大遗漏的情况。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召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已于

2020年4月29日进行公告，并于2020年4月30日进行了更正公告，会议通知中包括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时间和地点、会议议题、参加人员、参加办法等相关事项。

(二)�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2020年5月19日 （星期二）14：00在成都市金牛区迎宾大道528号成都

尊悦豪生酒店召开，除现场会议外，公司还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

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19日上

午9：30至11：30及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

5月1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柯尊洪主持。

(三)�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会议审议的议案与会议通知所列

内容一致。

基于上述，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一)�经本所律师查验，公司提供的出席会议股东以及经股东授权的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授权委

托书、持股凭证，以及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

56人（含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总共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697,953,746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79.7117%（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具体情况如下：

通过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3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25,638,798

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25.7697%（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3人， 共代

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472,314,948股， 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53.9420%（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

数）。

(二)�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部分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

东大会。

(三)�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则的规定。

基于上述，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则的规定。

三、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表决程序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出席现场会议的

股东和股东委托代理人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逐项表决，并按《公司章程》规

定的程序进行计票和监票。 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

络投票的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和本所律

师对计票过程进行了监督。

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后，公司合并汇总了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通知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共计9项，具体内容及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二〇一九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已获得697,953,646股同意票（含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100.0000%（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100股反对票（含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的0.0000%（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0股弃权票（含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的0.0000%（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上述决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二〇一九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已获得697,189,236股同意票（含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99.8905%（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100股反对票（含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的0.0000%（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764,410股弃权票（含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1095%（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上述决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二〇一九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已获得697,189,236股同意票（含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99.8905%（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100股反对票（含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的0.0000%（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764,410股弃权票（含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1095%（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上述决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二〇一九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已获得697,189,236股同意票（含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99.8905%（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100股反对票（含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的0.0000%（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764,410股弃权票（含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1095%（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上述决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二〇一九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已获得697,189,236股同意票（含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99.8905%（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100股反对票（含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的0.0000%（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764,410股弃权票（含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1095%（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上述决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二〇一九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已获得697,189,236股同意票（含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99.8905%（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100股反对票（含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的0.0000%（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764,410股弃权票（含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1095%（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上述决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二〇二〇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已获得697,189,236股同意票（含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99.8905%（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100股反对票（含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的0.0000%（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764,410股弃权票（含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1095%（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上述决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关于聘请二〇二〇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已获得697,162,936股同意票（含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99.8867%（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26,400股反对票（含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0.0038%（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764,410股弃权票（含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1095%（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上述决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已获得697,189,236股同意票（含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的99.8905%（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100股反对票（含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的0.0000%（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764,410股弃权票（含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1095%（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上述决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对上述议案内容进行修改的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经股东授权的委托代理人未对表决结果提出异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

与表决结果一致。

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所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等资料一并进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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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5月19日（星期二）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19日9:15-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5月19日上午9:30—11:30,下午

13:00—15:00。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11日

5、现场会议地点：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荆长大道658-1号2幢和合大厦公司会议室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长鸿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2人， 代表股份268,425,084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39.0959％。 其中：

（1）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9人， 代表股份267,812,684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39.0067％；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612,4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89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9人，代表股份44,219,59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6.4405％。

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6人，代表股份43,607,19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6.3514％；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612,4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892％。

中小股东系指除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4、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同时见证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1.00�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7,967,984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97％；反对

45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03％；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762,49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63％；反

对457,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37％；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议案2.00�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7,967,984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97％；反对

45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03％；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762,49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63％；反

对457,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37％；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议案3.00�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7,967,984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97％；反对

45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03％；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762,49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63％；反

对457,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37％；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议案4.00� �《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7,967,984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97％；反对

45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03％；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762,49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63％；反

对457,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37％；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议案5.00� �《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7,967,984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97％；反对

45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03％；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762,49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63％；反

对457,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37％；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议案6.00� �《关于2020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7,967,984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97％；反对

45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03％；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762,49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63％；反

对457,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37％；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议案7.00� �《关于2020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7,332,904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31％；反对

1,092,18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69％；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127,41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301％；反

对1,092,1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699％；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议案8.00� �《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7,967,984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97％；反对

45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03％；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762,49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63％；反

对457,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37％；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议案9.00�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李绍光、吴长鸿、叶继明、耿帅、李水土、张琦、王佩群、陈海霞、叶松、玉环

市亚兴投资有限公司、黄良彬已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332,53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65％；反对

45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35％；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03,65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889％；反

对457,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111％；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议案10.00� �《关于注册资本变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7,967,984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97％；反对

45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03％；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762,49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63％；反

对457,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37％；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已获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通过。

三、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双环传动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

002472

证券简称：双环传动 公告编号：

2020-054

债券代码：

128032

债券简称：双环转债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减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5月19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2017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锁期和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的业

绩考核未达标以及部分激励对象离职的原因，公司将回购注销因前述原因所涉及的股权激励对象所持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792.60万股。本次回购注销部分股份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发生变

更，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792.60万元。

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股份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

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

施。 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

提出书面请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

002472

证券简称：双环传动 公告编号：

2020-55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

股份比例超过

1%

的公告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19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及

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达到1%的告知函》，实际控制人之一的陈菊花女士及其一致行动

人叶善群先生于2020�年2月14日至2020年5月18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共计

1,006万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1.47%。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现将本次减持情况

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陈菊花

叶善群

吴长鸿

陈剑峰

蒋亦卿

玉环市亚兴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浙江省玉环市珠港镇

浙江省玉环市珠港镇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浙江省玉环市玉城街道机电工业园区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2月14日至2020年5月18日

股票简称 双环传动 股票代码 2472

变动类型

（可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增持/减持股数（万股） 增持/减持比例（%）

A股（陈菊花） 386 0.56%

A股（叶善群） 242 0.35%

A股（叶善群） 378 0.55%

合 计 1006 1.47%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间接方式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执行法院裁定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继承 □

赠与 □ 表决权让渡 □

其他 □（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陈菊花

合计持有股份

27,585,

440

4.02%

23,725,

440

3.4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7,585,

440

4.02%

23,725,

440

3.46%

限售条件股份

叶善群

合计持有股份

47,142,

800

6.87% 40942800 5.9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7,142,

800

6.87% 40942800 5.96%

限售条件股份

吴长鸿

合计持有股份

59,968,

992

8.73%

59,968,

992

8.7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4,992,

248

2.18%

14,992,

248

2.18%

限售条件股份

44,976,

744

6.55%

44,976,

744

6.55%

陈剑峰

合计持有股份

27,325,

440

3.98%

27,325,

440

3.9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831,360 0.99% 6,831,360 0.99%

限售条件股份

20,494,

080

2.98%

20,494,

080

2.98%

蒋亦卿

合计持有股份

29,115,

240

4.24%

29,115,

240

4.2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278,810 1.06% 7,278,810 1.06%

限售条件股份

21,836,

430

3.18%

21,836,

430

3.18%

玉环市亚兴投资有限公

司

合计持有股份

43,028,

400

6.27%

43,028,

400

6.2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3,028,

400

6.27%

43,028,

400

6.27%

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

向、计划

是■ 否□

1、2020年5月9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股东减持计划预披露的公

告》。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的陈菊花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叶善群

先生，拟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3个月内，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6,865,812�股（占公告披

露时公司股份总数的1%）； 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之

后的3个月内，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13,731,

625股（占公告披露时公司股份总数的2%）。 若减持期间，公司有

回购注销、可转债转股、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

事项，则前述拟减持股份数量上限作相应调整。 2020年5月18日，

陈菊花女士根据前述减持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数量

386万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56%，陈菊花女士减持股份与已

披露的减持计划无差异，目前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完毕。

2、2020年2月14日，叶善群先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378万

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55%；2020年2月17日，叶善群先生通过

大宗交易系统减持股份242万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35%。 前

述两次减持事项不在2020年5月9日公司披露的《关于股东减持计

划预披露的公告》减持计划范围内，但与一致行动人陈菊花女士

此次大宗交易股份数量的累计变动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根据中

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对减持

事项予以披露。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

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

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吴长鸿、陈菊花、蒋亦卿、陈剑峰

叶善群、玉环市亚兴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9日


